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跟我的同事一起去市里的一个大卖场“走走看看”，顺便也参观一下同行老大的一些可以学习的东东，结果我同事买了些水果的特价品及一些零食，顺利的结完账后本来准备走人，但仔细一看小票，发现不对，一包阿胶枣被重复刷了两次，于是便去收银台向收银员说明情况，但由于收银员很“忙”，顾着与旁边的一位收银切磋前一晚的电视大剧，连头都没有回，直接跟我同事说，到入口服务台去退吧。

        一到服务台，这姑娘态度甚是好啊，拿着收银小票便说道：“把袋子举起来给我看看”，搞得我还以为听错了，就这样，都没打开看，货便退了，回找3.5元，这事就算完，我与同事百思不得其解，都不用看呀，这么简单，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不是一句漏洞能解决问题的吧！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有趣的事！

        事例二：去年秋季，因为这边的国际零售**搞食用油及所有加味汽水满100返10元，好便宜，十个点啊！我也去湊湊热闹，购了几箱油及一些饮料，结完账在收银区打包的时候发现有一箱可乐里面少了几瓶，于是便找到的前台的值班经理及他们所称谓的“AP”一起来看看，结果AP因事没来，经理来了象征性地数了数，还没数完，就问我：少几瓶？答道：“叁BAN”（闽南话3瓶），你知道那经理听成什么了！理解成了三串，退了我3*6合计18瓶，当回头我告诉她多退了15瓶的时候，脸被吓的通红，因为如果当班副总知道了的时候，可能会被“下单”（警告或其他更为严重的处罚），经一番道歉，一了百了！

        退货通常被理解为：退给顾客、退给厂商或者是把换货也叫做退货，对企业来说，这是个利益的大门，这扇门要是把握不好的话可能导致局部或更大范围的损失，更有可能“关门”。但是在以上两个事例中完全是国内甚至是国际知名的零售企业，他们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首先说说第一个事例，他们的出入口是并用的，且收银台距服务台有十多米之远，如果在这中间把其中的商品拿起来再去退货，那服务台的收银凭什么相信商品少了？但又偏偏看都不看就来了个说多少就退多少的趣事呢！就算是标着一切都是为了顾客着想，但我还是头一回享受到的这样的“好事”！其二：如果服务台的收银都不用经过主管或值班经理的同意就有如此权限的话，那是不是权利大了点呢？其三：收银员利用退货贪污或者是利用退货权限之便利给自己人谋利益的这些年发生在零售企业的应该不是少数吧！如果与此雷同，可能该反思反思了！

        事例二就更简单了，因为数量多就象征性地数数在我们中小企业也是时常遇到的事例，有时顾客也是猜透了收银员的心理就此给予制造混乱或用其他方式影响点数而达到混淆的目的，特别是收银员在销售香烟的时候，往往就因为大意而被其调包，尝尽了损失的苦头！   

        哪怕我们平时工作有一丝毫的认真、本着负责的态度，就可以让企业的损失减到最少！而从另一面来说等于是获取的利润就更高！(本刊零售研究员特约要究员李春波)

